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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

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出具了《北

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君合律师

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北

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修订稿）》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修订稿）》，与前述《原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统称“已出具

律师文件”）。 

鉴于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告《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季

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所律师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审核

问询函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更新核查，并出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新

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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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稿）》已经披露且不涉及更新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说明。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已出具律师文件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涉及的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所律师提

供的证明和文件。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

件，并基于发行人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发行人已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

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

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确认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已出具律师文件的补充。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外，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使用的术语、

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所作出的所有声明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发行的申请材料的组成部

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有关本次发

行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的有关内容，并负责发行人作前述引用时不会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参照《12 号编报规则》等相关规定，按

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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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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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 关于募投项目 

第二问之“3、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更新如下： 

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计募集资金投资

额 

截至董事会审议

本次发行方案日

前，实际已投入募

集资金 

截至2022年3月

31日实际已投入

募集资金 

1 
年产1,000吨高纯半

导体材料项目 
42,105.00

注3 - - 

2 
年产35,000吨多晶硅

项目 
408,762.63

注2 307,675.46 325,443.55 

3 补充流动资金 138,706.16
注1 138,706.16 138,706.16 

4 
尚未规划用途的超募

资金 
17,145.39 0.11

注4 0.11
注4 

合   计 

606,719.18 446,381.73 464,149.82 

前次募集资金已使

用占比 
73.67% 76.50% 

注1：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32,000.00万元增加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已全部使用； 

注2：在综合考虑项目建设实际情况、资金需求和市场行情等因素后，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决定使用超募资金57,573.79万元对年产35,000吨多晶硅项目进行追加投

资，该项目总投资额调整至408,762.63万元； 

注3：“年产1,000吨高纯半导体材料项目”原拟由公司建设实施，建设地点为新疆石河子市化

工新材料产业园内，项目总投资为42,105.00万元，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调整

实施地点为内蒙古包头九原工业园区、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投入

金额为55,000万元（与原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差额部分由发行人以自有资金补足）； 

注4：此处的0.11万元为超募资金划转其他银行账户产生的银行转账手续费、银行账户管理

费等。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2022年1月22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

已经投入了446,381.73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73.67%；截至2022年3月31

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已经投入了464,149.82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76.50%，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证券发行与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时间间隔超过

6 个月，且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

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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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相较前次募集资金

时间间隔较为接近具备合理性。 

 

二、《审核问询函》问题 2 关于环评、土地等事项 

第二问“募投项目环评批复申请的具体进展及后续安排，募投项目取得环

评批复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更新如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包头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下发《关于

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高纯硅基材料和 1000吨半导体硅基材料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包环管字 150207[2022]006 号），内蒙大全已办理

完毕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环评批复。 

 

三、《审核问询函》问题 4 关于关联交易 

第二问之“1、报告期内向关联方采购电气设备的具体内容及必要性”更新

如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重庆大全泰来电气有限

公司、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公司、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采购电气设备情况如下

表，其中 2022 年 1-3 月总体电气设备采购金额很小，暂未对重庆大全泰来电气

有限公司、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公司、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司进行电气采购：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采购类别 2022年 1-3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重庆大全泰来

电气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还原炉变压器、

还原炉电源系统、开关柜、

配电柜等） 

— 11,492.65 76.88 10,503.12 

南京大全变压

器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还原炉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 
— 8,331.30 27.88 8,517.69 

南京大全电气

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开关柜、母线

桥、配电箱、电气控制柜、

监控屏等） 

— 5,518.58 30.80 4,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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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之“3、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各关联方采购电气设备的情况”更新如下： 

发行人报告期内电气设备采购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3 月 占比 2021 年 占比 2020 年 占比 2019 年 占比 

重庆大全泰来电气有

限公司 
- - 11,492.65 32.04% 76.88 17.93% 10,503.12 30.32% 

南京大全变压器有限

公司 
- - 8,331.30 23.23% 27.88 6.50% 8,517.69 24.59% 

南京大全电气有限公

司 
- - 5,518.58 15.39% 30.80 7.18% 4,300.28 12.41% 

其他关联方 474.34 100% 5,614.34  15.65% 278.19  64.87% 3,623.69  10.46% 

关联方电气采购小计 474.34 100% 30,956.88 86.31% 413.73 96.49% 26,944.77 77.79% 

电气设备采购总额 474.34 100% 35,868.08 100.00% 428.81 100.00% 34,638.99 100.00% 

新增产能（吨/年） -  35,000   -   45,000   

单位电气设备采购额

（元/吨） 
- - 10,248       7,698   

注：2022 年 1-3 月的其他关联方主要包括江苏大全箱变科技有限公司，是大全集团下

属专业从事箱式变电站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子公司。 

发行人 2019 年采购设备主要用于三期工程 A 阶段及年产 1 万吨电子级光伏

材料项目（设备改扩建项目），该两个项目建成后新增年产能 45,000 吨；2020

年采购设备主要用于零星技改项目，当年无新增产能项目投入；2021 年采购设

备主要用于三期工程 B 阶段项目，该项目建成后新增年产能 35,000 吨；2022 年

一季度电气设备采购金额较小。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关联方采购电气设备的具体内容是多晶硅

生产线的配套设备以及相关的备品备件，是发行人的生产活动所需，相关交易具

有必要性，定价依据合理，和第三方供应商的采购报价单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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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字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 

华晓军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 

石铁军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 

易宜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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